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嘉煜

本报讯 夜间， 松江区一处路

面出现类“骨骸” 的惊悚道具， 使

得过往的行人不免有些发怵， 引发

围观。 民警及时到场辨别， 排除恐

慌。

2 月 2 日晚， 松江公安分局荣

乐东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

加工区附近路段， 看到地上有惊悚

物体。 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即赶赴

现场。 据报警人叙述， 其是一名送

餐员， 在经过此路段时发现前方路

面有散落的惊悚物体， 由于夜深看

不仔细也不敢靠近， 着实吓了一

跳。

经上前仔细辨认， 民警发现物

体是由橡胶材料制做成的模型， 属

虚惊一场。 民警迅速清理了路面，

以免途经的群众再次受到惊吓。

后经了解， 散落的物品系某游

乐场的道具。 工作人员表示， 道具

是在工人搬运过程中遗落的， 民警

已将道具归还给游乐场。

□通讯员 王彩焕 摄

本报讯 2 月 4 日 10 时许，

浦东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惠南消防救

援站接到报警， 报警人称其 6 岁女

儿手指被卡急需救援。

经了解， 由于小女孩好奇将左

手食指伸入地漏后， 卡在圆形盖板

中央的孔洞里无法拔出。 消防队员

到场后发现小女孩的手指已充血红

肿。 消防队员在被卡处垫上垫片做

好保护措施。 随后消防队员一边安

抚小女孩情绪， 一边涂抹肥皂进行

润滑。 消防队员小心翼翼利用断线

钳、 尖嘴钳等工具将盖板从边缘处

向里剪断， 留出供手指脱出的空

间。 因救援及时， 卡手指的地漏被

成功拆除， 小女孩并无大碍。

□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600 多米， 正常步行

不到 10 分钟的距离， 却只因为

“侥幸” 二字， 让本该哄着年幼女

儿酣然入梦的他， 只能在冬夜留给

孩子一个饱含悔恨的拥抱。 近日，

嘉定警方抓获了这样一名危险驾驶

嫌疑人。

2 月 1 日 21 时 24 分许， 嘉城

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一辆白色轿车

在经南大街左转驶入塔城路时， 撞

在了交通信号灯柱上， 民警闻讯后

立即赶往了现场。 据现场报警路人

向民警反映， 当时肇事的白色轿车

快速驶出南大街后试图左转进入塔

城路， 但车辆却径直撞向了交通信

号灯柱。 随后一名男性司机从车上

下来， 丢下了车子自顾离去， 良久

后再度返回， 似乎想要将车辆挪

走， 几番尝试未果之下， 男子就此

逃离了现场。

民警经过调查， 迅速锁定了肇

事司机蔡某的身份信息。 当天 22

时许， 民警在蔡某家中将其抓获。

经审讯， 嫌疑人蔡某如实交代

了其当晚与同事聚餐期间喝了酒，

原本是由另一名不曾饮酒的同事将

居住较近的几人一并开车送回家，

但当他们来到南大街嘉宏公寓后，

蔡某见已离自己居住的小区相距不

过 600多米， 也不等送人的同事返

回， 抱着侥幸心理独自发动汽车上

路， 不料刚驶出南大街便闯了祸，

心知民警到场自己酒驾的违法行为

必定难逃法网， 于是蔡某在尝试挪

车未果之下， 便匆匆返回了家中，

只让家人代其前往现场配合民警处

置事故。 后经检测， 嫌疑人蔡某体

内酒精含量达到了 204mg/100ml，

已属醉酒驾驶。

目前， 嫌疑人蔡某因涉嫌危险

驾驶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

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这是一起由学生举

报、商家先拒后供、行政机关主动邀

请检察机关介入的行政处罚案件，

也是宝山区就“商家违规向未成年

人售卖电子烟”开出的首张罚单。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房

长缨， 是宝山区一所职业学校的法

治副校长， 她在与学校的日常沟通

中发现， 有几名学生因为抽电子烟

被学校处分。 作为该校的法治副校

长， 她开始思考如何为学生播法

种、 为学校解法忧、 为家长明法

责？

宝山检察院组织力量， 对学校

周边明察暗访， 发现虽然大多售卖

点都有“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卖” 标

识， 但在实际交易过程中， 并不检

查身份证明， 学生轻易就能买到电

子烟。 检察机关第一时间将线索移

送相关主管部门， 并建议对违规售

卖电子烟的商家进行联合执法。 同

时， 派员至执法一线进行现场监督

和法律政策宣讲。

要让未成年人远离电子烟， 首

先要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待电子烟

的。 宝山检察院通过法治副校长履

职， 联合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该院还制作了专题海报， 到学校进

行宣讲。

为了扩大工作效果， 宝山检察

院把视野放大到了整个宝山辖区。

在向区职能部门制发 《检察建议》，

全面梳理监管灰色地带的同时， 检

察机关在 2022 年 3 月 1 日， 本市

《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修订施行的

当日， 举行“‘宝’ 护未成年， 远

离电子烟” 专项行动启动仪式。 职

能部门会签 《协作协议》； 学生代

表郑重承诺拒绝电子烟； 在某知名

品牌电子烟销售总监的倡议下， 区

域内 30 余家电子烟商户当场签署

《不向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承诺

书》。

正是通过一年多的努力， 宝山

检察院建立了强大的联动网， 才有

了开头这起行政处罚案件。 未成年

人小星 （化名） 认识到了电子烟的

危害， 主动拨打 12313 国家烟草专

卖局举报热线， 勇敢地说出了自己

购买电子烟的经过， 可商户在收款

记录面前仍拒不承认， 行政执法人

员立即与检察机关取得联系， 未检

办案组积极发挥办案特长， 及时引

导取证固证。 证据面前， 商户终于

心服口服地收下 《行政处罚决定

书》， 并表态， 再也不卖烟给孩子

了， 甚至愿意成为禁止青少年吸烟

的宣讲员。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1 月 24 日晚上， 在上

海外滩， 来自江苏常熟的林氏夫妻由

于步行街游客众多， 夫妻二人跟着人

流行进时突然发现， 不满 10 岁的儿

子不见了踪影。 二人顿时心如火燎，

焦急地在附近来回奔跑穿梭寻找孩

子。 在靠近南京东路河南路口时， 二

人看到在路口安全岛同交警站在一起

说话的， 不正是自己的儿子吗！ 原来

小朋友发现父母不见后， 站在路中央

不知所措， 恰被巡逻至此的黄浦交警

李佳樑发现。 彼时， 李佳樑把小朋友

引领至路口安全岛， 正在向小朋友询

问情况并帮忙联系家长。 夫妻二人如

释重负， 激动万分， 连连向交警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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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田颂

本报讯 女子与男友分手后，

却多次遭到骚扰和威胁， 严重影响

日常生活， 为此， 她向法院提出人

身安全保护令申请。 近日， 闵行区

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裁定， 签发人

身安全保护令， 及时防范社会现实

危险， 切实保障妇女人身和人格权

益。 记者获悉， 这也是最新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 自今年 1 月 1

日施行后， 上海法院签发的全市首

份对终止恋爱关系后女方的人身安

全保护令。

男方小强与女方小林 （均为化

名） 原为情侣关系。 2022 年 11 月，

小林提出分手， 之后小强每天频繁

打电话、 发送微信骚扰小林， 微信

内容带有大量侮辱性字眼， 并有

“弄死你全家”、 “杀死你”、 “炸

你家”、 要去小林小区和儿子的学

校张贴小林身份证和开房记录等人

身威胁言论， 还 3 次前往小林所在

小区， 拍摄小区图片发送给小林。

在小强的骚扰、 威胁下， 小林

担惊受怕、 精神紧张， 严重影响日

常生活， 因此向法院提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申请。

经审查， 闵行法院认为， 国家

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人身和

人格权益， 禁止以恋爱、 交友为由

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 离婚之后，

纠缠、 骚扰妇女， 传播妇女隐私和

个人信息。

本案中，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

据和双方陈述， 在双方终止恋爱关

系后， 被申请人频繁向申请人发送

带有严重侮辱性、 暴力性言论的微

信， 到申请人住处所在小区拍照，

并以侵害申请人及其近亲属的生命

权、 名誉权、 隐私权、 财产权相威

胁， 已对申请人的生活造成实质影

响， 足以认定申请人遭受被申请人

骚扰并面临较大可能性的暴力现实

危险， 其申请符合作出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法定条件。

据此， 闵行法院作出以下裁

定： 一、 禁止被申请人小强对申请

人小林实施暴力； 二、 禁止被申请

人小强骚扰、 跟踪、 接触申请人小

林及其近亲属。

目前， 该人身安全保护令已送

达至双方当事人及辖区公安机关、

居委会。 如被申请人违反保护令，

将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 拘留， 并

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法官说法：

2016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 《反家

庭暴力法》 确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制度， 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了独

立的民事救济方式。 2022 年 8 月 1

日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

度， 在适用范围、 适用情形、 审理

和送达等方面做出了系统规定。 最

新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 继续

了这一发展进程， 再次扩展了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 不再限于

家庭成员， 在更大范围内为受害群

体提供了权利救济的依据。

一、 延展保护阶段： 恋爱、 交

友、 终止恋爱关系、 离婚之后等不

同时期人格利益受侵害都将受到保

护。 从 《反家庭暴力法》 到 《妇女

权益保障法》，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适用阶段不断延展至包括恋爱、 交

友、 终止恋爱关系后及离婚之后的

时期 ， 更为全面地保护了妇女权

益， 使得不同时期人格权益受到侵

害的妇女都能寻求这一救济方式。

二、 扩大适用范围： 损害生活

安宁也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随着 《妇女权益保障法》 的实施，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情形不再局

限于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

的现实危险 ， 以冻饿 、 经常性侮

辱、 诽谤、 威胁、 跟踪、 骚扰等方

式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

纠缠、 骚扰等损害安宁生活的不当

行为， 泄露、 传播妇女隐私及个人

信息等侵害人格权的不当行为或面

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等也都可以构

成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情形。

规制范围从肢体暴力到精神暴

力再到生活安宁， 保护阶段从婚姻

关系到家庭生活再到恋爱阶段， 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法网已经越织越

密， 面对家暴， 司法绝不手软。 我

们希望全社会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涵养优良家风、 弘扬家庭美德， 互

相尊重、 互相关爱、 互相帮助， 真

正让家成为遮风挡雨的港湾， 而不

是暴风雨的源头。

分手恋人频繁骚扰？

全市首份情侣分手后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布

黄浦交警救助与父母失散儿童

宝山区开出首张“电子烟”罚单

幼童手指卡地漏 消防员火速施救

存侥幸酒驾男子肇事逃逸

落法网临别拥抱悔不当初

惊悚道具引围观 民警甄别消恐慌


